
“执法蓝”的生命守护

当日上午，血液科2102病房内，
血液分离机缓缓运转，从崔向前体
内采集的“生命种子”——淋巴细
胞，将被以最快速度送往患者所在
的城市，输入其体内，建立起对抗病
魔的坚固防线。

整个淋巴细胞的采集过程将持
续5个多小时，持续的疼痛令崔向前
一直捏紧着拳头。省市红十字会相

关负责人专程前来看望并慰问正在

捐献的崔向前，为他颁发了荣誉证

书，并对他的无私奉献精神表达了

崇高的敬意和诚挚的感谢。

“能够有机会挽救一条生命，对

于一个家庭来说，就是守住了全部

的希望。这比我开出任何一张罚

单、处理任何一宗案件都更有意

义。”在采集过程中，崔向前语气平

和而坚定。他表示，作为一名执法

人员，日常工作是维护城市的秩序

与“体面”；而此次捐献，则是用另一

种方式守护生命的尊严与价值，这

同样是义不容辞的责任。

十万分之一的“生命
奇迹”

据悉，崔向前此次捐献并非一

时冲动。早在多年前，他便积极参

与无偿献血，获国家无偿献血金

奖。2023年，他主动报名加入中华

骨髓库，成为一名光荣的造血干细

胞捐献志愿者。

非血缘关系的造血干细胞配型

成功率约为十万分之一。崔向前深

知，与非血缘关系患者配型成功的

概率极低，堪称“生命奇迹”。因此，

当 2023年他接到红十字会通知，告

知其与一名患者初配成功的消息

时，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同年8月
23日，他为该名患者捐献了造血干

细胞。

捐献当天，崔向前的妻子关女

士一直陪同在身旁。她介绍说，造

血干细胞移植是治疗白血病、再生

障碍性贫血等重症血液疾病的有效

手段。而淋巴细胞捐献，通常是患

者在接受移植后出现排异或复发等

情况时，进行的二次巩固性治疗，对

于巩固治疗效果、防止病情复发至

关重要，捐献者同样需要极大的勇

气和爱心。这次的受捐者正是2023
年配型成功的那位血液病患者。

穿越山海的爱心传递

5个小时后，当采集袋中装满淡

红色的混悬液时，这不仅是一袋淋

巴细胞，更是一份沉甸甸的承诺，一

次生命的接力。崔向前用他的实际

行动，完美诠释了“人道、博爱、奉

献”的红十字精神，也为这座文明城

市增添了一抹最温暖的底色。

崔向前的决定也得到了所在单

位的大力支持。前来探望的秀英分

局工会负责人表示，崔向前同志在

工作中一直认真负责、勇于担当，此

次他的善举更是展现了执法人员铁

汉柔情、热心公益的优秀品质，是全

局上下的骄傲，为社会传递了强大

的正能量。

崔向前一贯的爱心善举也得到

了社会的广泛认同，他先后荣获“海

口好人”“海口市秀英区优秀志愿

者”等称号。2025年 11月 11日，经

中共海口市委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

公示，崔向前成为第十届海口市道

德模范候选人。他“执法为民”的信

念在病床前得到了升华，从守护城

市秩序的“执法蓝”，化身为了点亮

生命之光的“守护者”。参与这场爱

心传递的人们期待，这份来自海口

的生命火种，能够驱散病魔的阴霾，

为远方的患者和家庭带去一个充满

希望的明天。 （邓宇）

椰城海口，暖流涌动。11

月 27 日，一场跨越生命阻隔的

爱心传递在海口市人民医院血

液科悄然进行。海口市综合行

政执法局秀英分局（下称秀英

分局）的执法人员崔向前，以一

种特殊的方式履行了守护生命

的崇高职责——他静静地躺在

采集床上，成功捐献出宝贵的

淋巴细胞。这是他时隔两年后

第二次为同一位血液病患者伸

出援手，捐献“生命的火种”。

“执法蓝”为生命“续航”
海口综合行政执法人员崔向前捐献淋巴细胞传递生命火种

送达公告
海口美兰综执送告字〔2025〕第10号

广东兴都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本机关于 2025年 11月 13日依法

对你公司作出《调查询问通知书》（海

口美兰综执询通字〔2025〕第 520号），

因本机关采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你

公司，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五条第一款规定，本机

关决定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调查

询问通知书》（海口美兰综执询通字

〔2025〕第 520号）。内容是：关于你公

司在海口市新琼片区回迁安置房项

目招投标活动中涉嫌串通投标一案，

本机关已依法受理。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五条第二

款的规定，你公司有义务如实回答本

机关的询问，并协助本机关依法开展

调查或检查：1.《营业执照》及法人身

份证明文件；2.其他与本案相关的证

据材料。以上材料需提供原件核查，

如提供复印件的，你公司须加盖公章

予以确认。逾期不到场接受调查或

不如期提供证据材料，你公司将承担

相应的法律后果。如你公司委托其

他人员接受询问调查的，委托代理人

应当同时提供授权委托书及委托代

理人身份证明。

请你公司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三

十日内到本机关领取《调查询问通知

书》（海口美兰综执询通字〔2025〕第

520号），逾期不领视为送达。

联系人：符队、刘队

联 系 电 话 ：0898- 65350281、
65721281

联系地址：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

灵山镇美灵南二路永泰花苑小区海口

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美兰分局314室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美兰分局

2025年11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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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护人员实施淋巴细胞采集。 李鑫 摄

送达公告
海口美兰综执送告字〔2025〕第9号

河北银顺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本机关于 2025年 11月 13日依法

对你公司作出《调查询问通知书》（海

口美兰综执询通字〔2025〕第 521号），

因本机关采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你公

司，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五条第一款规定，本机关决

定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调查询问

通知书》（海口美兰综执询通字〔2025〕
第521号）。内容是：关于你公司在海

口市新琼片区回迁安置房项目招投

标活动中涉嫌串通投标一案，本机关

已依法受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五条第二款的规

定，你公司有义务如实回答本机关的

询问，并协助本机关依法开展调查或

检查：1.《营业执照》及法人身份证明

文件；2. 其他与本案相关的证据材

料。以上材料需提供原件核查，如提

供复印件的，你公司须加盖公章予以

确认。逾期不到场接受调查或不如

期提供证据材料，你公司将承担相应

的法律后果。如你公司委托其他人

员接受询问调查的，委托代理人应当

同时提供授权委托书及委托代理人

身份证明。

请你公司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三

十日内到本机关领取《调查询问通知

书》（海口美兰综执询通字〔2025〕第

521号），逾期不领视为送达。

联系人：符队、刘队

联 系 电 话 ：0898- 65350281、
65721281

联系地址：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

灵山镇美灵南二路永泰花苑小区海口

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美兰分局314室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美兰分局

2025年11月28日

送达公告
海口美兰综执送告字〔2025〕第8号

江西省建筑安装工程公司：

本机关于 2025年 10月 13日依法

对你公司作出《调查询问通知书》（海

口美兰综执询通字〔2025〕第 447号），

因本机关采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你公

司，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五条第一款规定，本机关决

定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调查询问

通知书》（海口美兰综执询通字〔2025〕
第 447号）。内容是：关于你公司在海

南省刑事涉案财物跨部门集中管理中

心项目招投标活动中涉嫌串通投标一

案，本机关已依法受理。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五条第

二款的规定，你公司有义务如实回答

本机关的询问，并协助本机关依法开

展调查或检查：1.《营业执照》及法人

身份证明文件；2.你公司在海南省参

与投标所使用的计价加密锁；3.其他

与本案相关的证据材料。以上材料需

提供原件核查，如提供复印件的，你公

司须加盖公章予以确认。逾期不到场

接受调查或不如期提供证据材料，你

公司将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如你公

司委托其他人员接受询问调查的，委

托代理人应当同时提供授权委托书及

委托代理人身份证明。

请你公司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三

十日内到本机关领取《调查询问通知

书》（海口美兰综执询通字〔2025〕第

447号），逾期不领视为送达。

联系人：符队、刘队

联 系 电 话 ：0898- 65350281、
65721281

联系地址：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

灵山镇美灵南二路永泰花苑小区海口

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美兰分局314室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美兰分局

2025年11月28日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琼山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被处罚人：海南凡迁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
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100MA5T3XEX8G，住所地：海
南省海口市龙华区龙昆南路与南沙路交
汇处凯盛广场 5楼 B1 区，联系电话：
18289737158。法定代表人：付云华，
职务：法定代表人。

本机关于 2025 年 8 月 15 日立案调
查，发现你（单位）施工的天街华府 S2地
块二期 c期 7#、8#楼室内装修工程项目
拖欠陈小平等 28人劳动者工资的行为，
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五十条、
《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第三条的规
定。以上事实有《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
琼山分局责令改正决定书》《送达回证》
《工资汇总表公司盖章复印件》、投诉材料

等证据为凭。
本机关于 2025年 9月 30日以海综执

琼应罚告字〔2025〕第 40号《行政处罚告
知书》告知你（单位）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内
容、事实、理由、依据以及依法享有的陈述
申辩权。对此，你（单位）未作陈述申辩。

根据《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三十条第
一款第（三）项以及《海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领域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第三项的
规定，决定对你（单位）作出如下行政处罚：

处以人民币壹万捌仟元整（￥18000）
的罚款。

你（单位）应自收到本决定书起15日
内到海口市琼山区文庄路8号2楼202室
扫描财政统一二维码缴纳罚款，或持本处
罚决定书及《海南省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

（电子）》到银行柜台缴纳。逾期不缴纳罚
款的，本机关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的
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加
处罚款的数额不超出罚款的数额。

如不服本决定，你（单位）可以自收到
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海口市琼山区
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自收到本
决定书之日起 6个月内依法向海口市琼
山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
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期间，本决定不停止
执行。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不提起行政
诉讼又不履行的，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
法院强制执行。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琼山分局
2025年11月28日

海综执琼应罚决字〔2025〕第30号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琼山分局

行政合规建议书
海南凡迁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你（单位）存在无故拖欠劳动者工

资的行为，该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劳动法》第五十条“工资应当以货

币形式按月支付给劳动者本人。不得

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劳动者的工资。”、

《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第三条

“农民工有按时足额获得工资的权

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拖欠农民工

工资。”的规定。我分局依法对你单位

作出责令改正，但你单位拒不改正。

根据《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三十条第

一款第（三）项“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

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责令改正；对有第

（一）项、第（二）项或者第（三）项规定

的行为的，处 2000元以上 2万元以下

的罚款：……；（三）经劳动保障行政部

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或者拒不履行

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的行政处理决定

的；……。”的规定，我局依法作出了案

号为海综执琼应罚决字〔2025〕第30号
的行政处罚决定。为避免再次发生违

法行为，结合执法检查中发现的问题，

特向你（单位）提出如下行政合规建议：

1.对招用的农民工进行实名制管

理，并依法与所招用的农民工签订劳

动合同。对不符合建立劳动关系情形

的，应依法订立用工书面协议，配合施

工总承包单位进行实名制管理；

2.按月考核农民工工作量并编制

工资支付表，经农民工本人签字确认

后，与当月工程进度等情况一并交施

工总承包单位，并委托施工总承包单

位代发农民工工资；

3.不得扣押或者变相扣押农民工

本人社会保障卡或者银行卡。

以上建议，请你单位认真研究落实。

联系人：梁川 王爱霞

电话：0898-65859153
地址：海口市琼山区文庄路8号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琼山分局

2025年11月28日

海综执琼应规建字〔2025〕第6号

行政处罚信息信用修复提示书
海南凡迁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本机关于 2025 年 11 月 12 日对

你（单位）下达海综执琼应罚决字

〔2025〕第 30 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该行政处罚属于一般领域处罚。根

据《海南省营商环境建设厅 海南省

司法厅关于建立行政处罚和信用修

复“两书送达”机制的通知》，现将有

关事项提示如下：

1.该行政处罚信息将在 7个工作

日内通过“信用中国”和地方信用网

站公示，公示期为三年。公示期内可

能会对你（单位）造成一定影响。三

年公示期届满后，相关处罚信息自动

停止公示。

2. 你（单位）在完全履行行政处

罚规定义务、纠正全部违法行为前

提下，可于最短公示期 3个月后申请

信用修复，提前终止公示该行政处

罚信息。

3. 具体修复流程请登录（www.

creditchina.gov.cn）“信用中国”官方网

站，点击首页右侧的“信用修复”按

钮，在新页面点击“流程指引”，按照

相关步骤提交相关材料免费申请信

用修复；如符合要求，7个工作日内将

完成修复，相关处罚信息将提前终止

公示。可通过查询码在“信用中国”

网站查询修复进度。

本 机 关 咨 询 电 话 ：0898-

65905828

信用修复主管部门咨询电话：

0898-68522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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